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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内容，

是检验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考察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依据之一。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涉及毕业实习（实践）的选题、课题调研

与文献检索、相关实验（实践）工作、论文撰写及答辩等重要环节，

各院系应重视加强对毕业论文（设计）全过程的管理。为进一步加强

对毕业论文（设计）的管理，特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

各院系应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提出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的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使毕业论文（设计）工

作更加科学，管理更加规范。

第二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

1、恰当的选题是做好毕业论文（设计）的重要前提。毕业论文

（设计）的选题应体现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

意选题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情况，要符合培养目标。

2、一人一题作为选题工作的重要原则。“一人一题”是培养学生

综合素质、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避免相互抄袭的有效前提。

3、在确定课题时，各院系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适合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的课题供学生选择，也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

点提出选题。应以选择中、小型课题为主，以保证学生在一定的时间

范围内，经过努力能基本完成所选课题的任务。



第三条 指导教师

1、指导教师应由讲师以上职称、富有责任心的教师担任。聘请

校外指导教师应由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以校内指导教师为

主，校外指导教师为辅）。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宜随意更换。

2、指导教师应全面负责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根据课题性质和要求，参与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开题，提供给学

生相关的参考书目或文献资料目录，定期答疑（质疑），检查学生毕

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审阅毕业论文（设计），写出评阅意见。

3、一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不宜超过 5篇。

第四条 时间安排

1、各院系在第 7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9学期）末对学生进行一

次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动员，并公布选题。

2、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开学第一周完成学生毕业

论文（设计）开题工作，将学生选题汇总至各院系教务员处。

3、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第十四周，学生完成毕业

论文（设计）撰写，并交指导教师评阅。

4、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第十五至十六周，由院系

组织学生论文（设计）答辩工作，给出论文（设计）的评定成绩，交

教务员录入成绩管理系统。

5、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结束前，评选出优秀毕业

论文（设计），并将电子文本送交教务处。

第五条 答辩

1、院系成立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或小组），答辩委员

会（或小组）由 3人以上组成，实施学生论文（设计）的答辩工作，

指导教师不应担任答辩委员会（小组）组长。



2、各院系根据专业和学科特点以及学生论文（设计）的实际情

况，统一答辩要求和评分标准。答辩委员会（小组）在答辩时应向学

生提问与论文（设计）有关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并考察学生其它

综合能力。

3、学生必须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学生答辩应报告课

题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手段、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及对论文（设

计）的自我评价。

第六条 成绩评定

1、成绩评定应坚持标准，从严要求。学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取消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成绩记为不合格。

（1）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的实际时间少于规定时间三分之二

者。

（2）未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者。

（3）有严重抄袭行为者。

2、依据《南京大学本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条例》，以百分制记载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指导教师可以在论文评阅意见中给出

建议成绩，由答辩小组评定毕业论文成绩。

3、优秀的比例不超过该专业毕业班学生人数的 30%。

第七条 教学管理

1、学生必须按教学计划要求，参加并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时

间不得少于 12周。

2、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由各院系主管教学的院长或系主任全

面负责。

3、毕业论文（设计）不及格的学生，不能毕业，作结业处理。

一年内可再回校补做毕业论文（设计），并参加答辩，其论文（设计）



获良好以上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4、毕业论文（设计）的封面及指导情况记录、评阅意见表、答

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由教务处统一印制下发。

第八条 毕业论文（设计）资料的保存

毕业论文（设计）资料是学校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院系

必须认真做好归档保存工作，根据学校电子档案归档规定，各院系应

将毕业论文（设计）制作成电子档案并刻录成光盘进行保存，存期十

年。

1、完整的毕业论文在形式上应包括摘要、目录、正文、参考文

献、致谢。

2、毕业论文存档内容包括封面、指导情况记录、评阅意见表、

答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完整的毕业论文。指导情况记录、评语、意

见、记录均不能为空。

3、每本毕业论文应该有 2位教师评阅并签署意见，其中 1位必

须是指导教师。

4、毕业论文中的评语及签名应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

5、在论文答辩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指导教师担任答辩组长的现

象，如遇此情况，答辩组长可由副组长担任。

6、毕业论文材料装订时，要将指导情况记录、评阅意见表、答

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 3页纸按顺序装订在毕业论文正文前面。

7、毕业论文作为长久保存的档案材料，应重在利用，所以建议

单册装订、并装盒。也可装订成合订本。

8、在毕业论文装订过程中，要避免如下情况：未将指导情况记

录、评阅意见表、答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 3页纸和毕业论文装订在一

起，或将此 3页纸装订在毕业论文后面。



第九条 成果处理

1、毕业论文（设计）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其知识产权归

属学校。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果转让按有关法规执行。

2、学校教务处每学年评选并汇编《南京大学本科生优秀毕业论

文集》。

第十条 附则

1、各院系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院系的特点，制订相应的实施

细则。

2、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务处

2007年 4月


